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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於於於 1993年對年對年對年對《釋義及通則條例》《釋義及通則條例》《釋義及通則條例》《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第第第 1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34(4)條條條條
所作修訂的背景說明及所作修訂的背景說明及所作修訂的背景說明及所作修訂的背景說明及

對該條文作進一步修訂的建議對該條文作進一步修訂的建議對該條文作進一步修訂的建議對該條文作進一步修訂的建議

文件目的文件目的文件目的文件目的

本文件旨在載述《釋義及通則 (修訂 )(第 2號 )條例》 (1993年第
89號條例 )(下稱 “該修訂條例 ”)對《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第 34條作
出修訂的背景，以及建議可對第 34條作出哪些修訂，以便立法會可更
有效地進行附屬法例的審議工作，因為現時 28天的審議期另加一次立
法會會議，在時間上未必足夠。

於於於於 1993年對第年對第年對第年對第 1章第章第章第章第 34條作出的修訂條作出的修訂條作出的修訂條作出的修訂

2. 該修訂條例第 17條對第 1章第 34條作出修訂，而在該修訂條例
制定前，該條的規定如下  

“34. 向立法局提交附屬法例向立法局提交附屬法例向立法局提交附屬法例向立法局提交附屬法例

(1) 所有附屬法例在憲報刊登後均須於隨後的一次立法局會

議席上提交該局省覽。

(2) 凡附屬法例已根據第 (1)款提交立法局會議席上省覽，在
該次省覽的會議之後 28天內舉行的會議上，立法局可藉通過決
議，訂定將該附屬法例修訂，修訂方式不限，但須符合訂立該附

屬法例的權力；此等決議一經通過，該附屬法例須當作由憲報刊

登該決議之日起修訂，但已根據該附屬法例而作出的任何事情，

其法律效力不受影響。

(3) 若第 (2 )款所指期限的屆滿日期 (如非因本款規定 )原應
是  

(a) 在立法局會期結束後，或立法局解散後；但

(b) 在立法局下一會期的第二次會議日或該日之前，

則該期限須視為延展至該第二次會議的翌日，並在該日屆滿。

(4) 第 (2)款所指期限屆滿之前，或憑藉第 (3)款而延展的期限
屆滿之前，立法局可藉決議就其中指定的附屬法例，將該期限或

再將該經延展的期限予以延展，展期不得超過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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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立法局按照本條通過的決議，須於通過後 14日內在憲報
刊登，或在特別情況下總督准許延展的期限內刊登。

(6) 在本條內，“附屬法例 ”(subsidiary legislat ion)不包括立法
局的決議。 ”

3. 該修訂條例是以《 1992年釋義及通則 (修訂 )條例草案》的名稱
提出，主要建議對第 1章作出多項技術性修訂，但並無建議修訂當中第
34條。在研究該條例草案期間，當時的法律事務組向政府當局提出可
否在 3方面對第 34條作出修訂，即把 “會期結束 ”改為 “會期的最後一次會
議 ”，以涵蓋最後一次會議在會期結束的確實日期前舉行的情況；修訂
“會議 ”的定義，藉以把屬於總督答問會的會議豁除在外；以及檢討 21
天的延展期限。首兩方面並非現時關注的事項，因此本部會集中討論

最後一方面。一如法律事務組在當時指出，第 34(4)條存在下述問題：
會期中段某些休會時間 (尤其是聖誕及新年期間的休會時間 )，可使第
34(4)條所訂 21天的延展期限變得毫無意義。法律事務組舉出以下一個
實際例子說明問題所在  

(a) 一項附屬法例在 11月 17日提交立法局省覽。

(b) 根據第 34(2)條 (28天 )審議期的屆滿日期為 12月 15日。

(c) 立法局在 12月 15日應可把審議期限延展 21天 (根據第 34(4)
條 )。

(d) 但在 12月 15日後的下一次會議是在 1月 12日舉行，即超過 21
天。

(e) 因此，第 34(4)條未能達到延展 21天的目的。

4. 法律事務組因而建議對第 34(4)條作出修訂，訂明如在延展期
限的屆滿日期並無舉行會議，則該期限應視為再作延展，直至下一次

會議的翌日。

5. 因應法律事務組作出的建議，尤其是關乎第 34(4)條的建議，
政府當局提議下述標明有關修訂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 

“(4) 第 (2)款所指期限屆滿之前，或憑藉第 (3)款而延展的期限屆滿
之前，立法局可藉決議就其中指定的附屬法例，將該期限或再將

該經延展的期限予以延展，展期不得超過 21日 (至下一次會議 )。 ”

若把新訂的第 (4)款套用於上文第 3段所述的實際例子，立法局可於 12
月 15日藉決議把審議期限延展至 1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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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下面比較表顯示第 34條在該修訂條例制定前及緊接其制定後
的異同 (有關修改已加上底線，方便參閱 ) ——

34. 向立法局提交附屬法例向立法局提交附屬法例向立法局提交附屬法例向立法局提交附屬法例 34. 向立法局提交附屬法例向立法局提交附屬法例向立法局提交附屬法例向立法局提交附屬法例

(1) 所有附屬法例在憲報刊登
後均須於隨後的一次立法局會議席

上提交該局省覽。

(1) 所有附屬法例在憲報刊登
後均須於隨後的一次立法局會議席

上提交該局省覽。

(2) 凡附屬法例已根據第 (1)款
提交立法局會議席上省覽，在該次

省覽的會議之後 28天內舉行的會議
上，立法局可藉通過決議，訂定將

該附屬法例修訂，修訂方式不限，

但須符合訂立該附屬法例的權力；

此等決議一經通過，該附屬法例須

當作由憲報刊登該決議之日起修

訂，但已根據該附屬法例而作出的

任何事情，其法律效力不受影響。

(2) 凡附屬法例已根據第 (1)款
提交立法局會議席上省覽，在該次

省覽的會議之後 28天內舉行的會議
上，立法局可藉通過決議，訂定將

該附屬法例修訂，修訂方式不限，

但須符合訂立該附屬法例的權力；

此等決議一經通過，該附屬法例須

當作由憲報刊登該決議之日起修

訂，但已根據該附屬法例而作出的

任何事情，其法律效力不受影響。

(3) 若第 (2)款所指期限的屆滿
日期 (如非因本款規定 )原應是——

(a) 在立法局會期結束後，
或立法局解散後；但

(b) 在立法局下一會期的
第二次會議日或該日

之前，

則該期限須視為延展至該第二次會

議的翌日，並在該日屆滿。

(3) 若第 (2)款所指期限的屆滿
日期 (如非因本款規定 )原應是——

(a) 在立法局會期結束前
或在立法局解散前的

最後一次會議後；但

(b) 在立法局下一會期的
第二次會議日或該日

之前，

則該期限須視為延展至該第二次會

議的翌日，並在該日屆滿。

(4) 第 (2)款所指期限屆滿之
前，或憑藉第 (3)款而延展的期限屆
滿之前，立法局可藉決議就其中指

定的附屬法例，將該期限或再將該

經延展的期限予以延展，展期不得

超過 21日。

(4) 第 (2)款所指期限屆滿之
前，或憑藉第 (3)款而延展的期限屆
滿之前，立法局可藉決議就其中指

定的附屬法例，將該期限或再將該

經延展的期限延展至下一次會議。

(5) 立法局按照本條通過的決
議，須於通過後 14日內在憲報刊
登，或在特別情況下總督准許延展

的期限內刊登。

(5) 立法局按照本條通過的決
議，須於通過後 14日內在憲報刊
登，或在特別情況下總督准許延展

的期限內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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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 本 條 內 ， “ 附 屬 法

例 ”(subsidiary legislat ion)不包括立
法局的決議。

(6) 在本條內   
“附屬法例 ”(subsidiary legislation)不包

括立法局的決議；

“會議 ”(si tting)，用於計算時間時，
只包括其議事程序表上載有附

屬法例的會議，並指該會議開

始當日。

除《法律適應化修改 (釋義條文 )條例》 (1998年第 26號條例 )所作的技術
性修訂外，第 34條的文本自該修訂條例制定以來一直維持不變。

可對第可對第可對第可對第 1章第章第章第章第 34(4)條作出的修訂條作出的修訂條作出的修訂條作出的修訂

首項建議

7. 修訂第 34(4)條的可行方法之一，是採用上文第 4段所述法律事
務組於 1993年提出的建議，即是 28天另加 21天延展期，但如在審議期
屆滿當日並無會議舉行，則立法會可將該期限延展至該 21天期限後的
下一次會議。

第二項建議

8. 修訂第 34(4)條的另一可行方法，是按照事務委員會主席黃宏
發議員在上次會議席上所提出的建議。主席建議的模式是把該 28天的
期限延展 21天或一次會議，以時間較長者為準。依本部之見， “以時間
較長者為準 ”此限定語未必需要，因為立法會在考慮某項延展期限的議
案時，可決定應延展 21天還是一次會議。

9. 關於上述兩項建議，要考慮的問題是，有關做法對各項程序

規定 (例如《議事規則》所規定的預告期 )所造成的影響，以及是否符合
立法會審議根據不同條例訂立的立法文書的機制 (例如修訂根據《性別
歧視條例》 (第 480章 )第 69條發出的實務守則的權力 (見附錄 ))。該機制
與第 1章第 34條所訂機制大致相若，但該實務守則並非一項附屬法例。

連附件

立法會秘書處

法律事務部

2000年 12月 12日








